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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沪崇府办发〔2020〕25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粮食
物资储备局等三部门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做好

本区进口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

区粮食物资储备局、区农业农村委、崇明海关等三部门制订

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进口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已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0 年 12 月 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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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区进口粮食质量
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粮食进口企业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，切实保障崇明地区粮食质

量安全，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粮食安全

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》的通知（沪府办发﹝2016﹞12 号）和质

检总局《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质检总局令第 177

号）、《进口储备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质检动﹝2010﹞

486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口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粮监﹝2017﹞18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粮食安全

责任制考核内容中“进口粮食风险管控”考核指标的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完善制度建设

各进口粮食加工、储备企业要规范粮食调运程序，建立进口

粮食疫情防控制度和疫情监测制度，确保制度运行良好，及时发

现整改存在的问题。

二、加强自查工作

各进口粮食加工、储备企业应认真对照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

内容中“进口粮食风险管控”相关考核目标任务及评分标准开展

定期自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要分析原因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抓好整

改落实。重点自查内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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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检查加工、储备企业进口粮食调运管理情况，是否按规

定向属地海关办理出入库和调运手续，在调运环节是否采取防止

疫情扩散的安全防护措施，是否建立真实有效的进口粮食流向记

录和调运档案。

二是检查加工、储备企业进口粮食疫情防控制度运行情况，

是否按规定建立健全进口粮食质量管理体系和疫情防控体系并有

效运行。加工厂仓库、储备库是否满足相关防疫条件及能力要求。

三是检查加工、储备企业进口粮食疫情监测情况，是否按要

求开展疫情监测，是否将疫情监测结果及时向属地海关和农业、粮

食行政管理部门报告，是否配合有关部门控制和处置发现的疫情。

三、做好安全风险防控管理

相关进口粮食加工、储备企业要认真履行企业作为安全质量

第一责任人的全部职责，加强管理，合法经营，密切配合相关机

构，确保疫情防控责任落到实处。同时，要及时制定进口粮食安

全风险防控制度体系及调控方案，建立相应的粮食进境、接卸、

运输、存放、加工、下脚料处理、发运流向等生产经营档案，做

好质量追溯和安全防控等详细记录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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